
 

 

學校向家長會提出支援經費之家長會募款作業流程 
109 年 7 月 17 日修正 

 

法令依據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8、11、17 條，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

家長會設置及運作監督準則第 21 條 

 

學生家長委員會會同學校製作募款通知，以家長會名義 

通知家長（應採自由捐獻，不得強迫，不得定額或建議金

額） 

學校提送協助學校校務需求 

計畫及預算請家長會支援 

家長會委員會核閱擬協助學校之計畫及預算，視家長會經費 

支應狀況並以支應學校學生需求為原則研議募款事宜 

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 

募款事宜（得邀請學校代表列席） 

決議通過募款項目及需求金額 

通報學校決議內容 

學生家長會收取捐款並開立收據 

統計募款金額並依計畫辦理支用 

公告收支（含餘款處裡） 

1. 監督準則第 21 條 2 第 1 項規

定：「學校因舉辦學校員生福利

事項、學校未編列預算之事項或

有關學校發展之校務活動，需家

長會支援經費時，應向家長會提

出計畫書、預算書及學校相關預

算編列或會計文件。」 

2.各校提出經費需求計畫及預算

時，應審慎評估需求項目及數

額。 



 

 

家長會提出支援學校校務之家長會募款作業流程 

102 年 4 月 23 日修正 

法令依據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第 8、11、17 條 

 

 

 

 

 

家長會委員會研擬協助校務

之相關計畫、支出項目及金額 

 

會請學校同意 

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募

款事宜（得邀請學校代表列席） 

代表大會提案討論募款事宜 

決議通過募款項目及需求金額 

 

通報學校決議內容 

學生家長委員會會同學校製作募款通

知，以家長會名義通知家長 

（應採自由捐獻，不得強迫， 

不得定額或建議金額） 

家長會收取捐款 

並開立收據 

 

統計募款金額並依計畫辦理支用 

公告收支（含餘款處裡） 

 


